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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宠物“免费领养”模式悄然兴起，但有宠物店以免费领养之名捆绑消费，让消费者
在领养后每个月花费几百元。还有宠物店和消费者签订合同，超过7天退养的，消费者需赔付1600元违约金。

“没时间照看，急出！”今年6月，杭州消费者芳芳在某二手平台看到这样一则帖子。在了解到是免费领养
后，芳芳便前往指定的店里签约。令她没想到的是，说是免费，却遭遇了捆绑消费——每月要支付固定的费用
购买宠物用品，并被引导开通了分期付款。

芳芳的经历并非个例。随着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宠物“免费领养”模式悄然兴起。与此同时，一些“免费领
养”的背后暗藏套路和陷阱，让消费者陷入维权困境。

1 以免费领养之名捆绑消费

宠物“免费领养”，真的免费吗？

3.兰州火车站站前广场经过改善提升，极大地
方便了旅客出行，位于兰州火车站西出站口西侧商
业区域（原德克士），地理位置优越，具有极高的商
业价值，能够满足进出站及候车旅客餐饮、零售等
方面的需求，现该商铺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商，欢
迎有资质的商家前来参加竞商。

甘肃兰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站车商业及广告招商信息

1.铁路目前已成为人们商务、旅游、探亲等首选的出行
方式，兰州开往全国的动车组旅客列车广告媒体也将以更
大的覆盖范围和更高的广告价值呈现。我公司所属甘肃金
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做为兰州局集团公司动车组列车广告
资源唯一的广告经营单位，现就兰州局集团公司配属动车
组列车广告资源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商，欢迎有资质的商
家前来参加竞商。

2.包银高铁惠银段计划于2024年9月开通，包银铁路全
线贯通后将成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客运主通道之一，是宁
夏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届时各类
资源、信息、资金必将汇聚于此。我公司负责兰沙湖、石嘴
山、惠农南车站广告资源的开发工作，3个车站进、出站通道
和候车大厅广告灯箱已由我公司投建，现就广告发布权面向
社会进行公开招商，欢迎有资质的商家前来参加竞商。

联系人：田女士（广告）电话：0931-4926415 17310051592 蔡女士（商铺）电话：0931-4926202 13919386171
赖女士（商铺、广告）：0931-2983733 甘肃兰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猫咪可以上门领取或送货到家，除
运费外无任何费用。”出于谨慎，芳芳选择
前往对方提供的地址检查猫的情况。“让
我先看猫粮价格，然后才告知我之前那只
猫没有了，并引导我在手机上重新挑选猫
咪。”

确认领养一只纯白拿破仑猫后，店
家与芳芳签署了纸质版《领宠用户协议》。

该协议要求芳芳每月向该宠物店消费400
元购买宠物用品作为“猫粮保障计划”，为
期2年，共计9600元。如消费未达到该数
额，仍需向宠物店支付当期费用。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店家让我打开
支付宝，又拿着我的手机点开了宠物店商
城小程序。”芳芳告诉记者，等手机再次回
到自己手上时，支付宝就已经绑定了自动

扣款。然而，在芳芳签署的协议中并没有
明确提及支付方式是按月自动扣款。

“因为是第一次养猫，以为每月 400
元是合理的价格。”没有养宠经验的芳芳
后来才发现，小猫每月根本吃不了那么多
猫粮。“领回的猫粮一个月过去还剩一
半。”芳芳说，此外，店家指定的宠物用品
价格也高于市场价。

2 退回病宠却面临高额违约金

“带回家刚一个星期就咳嗽、拉稀、
呕吐，萎靡不振。”7 月 3 日，辽宁消费者
王先生在一家宠物店参与免费领养宠物
的活动，可随后他怀疑领养的边牧感染
了细小犬瘟。由于合同内写有细小犬瘟
免费治疗，王先生便将小狗带到宠物店
检测。

“店员说没有感染，简单拿了药。但
吃完药后，小狗病情更严重了。”王先生带
着小狗去正规的宠物医院检查，检查结果

显示为感染细小犬瘟、冠状病毒、犬腺病
毒、犬副流感病毒。

气愤的王先生来到宠物店维权，店员
见他态度强硬，便让他将狗留下，由店家
安排治疗。第二天，王先生发现店家并没
有按照合同约定对狗进行治疗，狗仍被关
在笼子里。“我检查了狗的身体，并没有打
针的痕迹。更让人生气的是，店家将生病
的狗与准备被领养的狗放在一起。”

在被问及为何不及时解约、取消扣

款服务时，王先生表示：“如果我自己取
消就属于违约，他们可以起诉我。”据王
先生提供的领养协议，自合约签订起 7
天内退养的，需赔付店方每只 800 元违
约金；超过7天退养的，需赔付每只1600
元违约金。且王先生支付的狗狗健康养
护保障服务费均不退，并要求在 3 日内
将狗狗送回至门店，由店方确认狗狗身
体状况良好，店方确认后无异议的，才可
对本协议进行解约。

3 到底是领养还是销售

打着免费领养的旗号，实则让消费者
支付项目繁多的费用，商家的行为到底是
领养还是销售？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分析，如果商家打着免费
领养的名义，在宣传中隐藏一些不利于消
费者的信息，例如领养后才得知附带条件，
对消费者来说有一定的误导性，涉嫌侵犯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良善认
为，从合同性质来看，《免费领养协议》看似
属于赠与合同，但往往约定领养人以预付
储值的方式承诺一定期限在店内购买一定
金额的宠物消耗品，实则构成了买卖（消
费）合同，领养人是法律上的消费者，应当
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保护，“此
外，几乎所有的《免费领养协议》都是送养
人或宠物店事先拟定并向不同领养人提
供，领养人无商量的余地。在法律上，此类

《免费领养协议》被称为格式合同。而捆绑
消费、最低消费等条款内容，不合理、不公
平地免除或者减轻了经营者责任，加重了
消费者责任，排除或者限制了消费者主要
权利，此类条款属于无效条款。”

在陈音江看来，宠物经营者应增强法
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诚信守法经营，行业组
织也应建立相应的规范和标准，促进行业
健康规范发展。此外，监管部门应对宠物
经营者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一旦发现违反
法律法规，或者明显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要依法进行查处。 据新华网

辽宁男子举报副检察长喝酒诱导其认罪
被举报者回应：纪委正在调查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鹏翔 实习生吕仁卓）近日，辽宁铁
岭市昌图县一男子举报昌图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马某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在
明知自己无罪的情况下，邀其喝酒诱
导自己认罪，但法院两次均判自己无
罪。8 月 28 日，被举报者马某回应奔
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称，纪委已就此
事展开调查，应该去问相关部门而不
是他。

举报者宋先生在视频中称，他原
来是昌图县一名铁路工人，2019年和
他人合伙做生意时因经济纠纷被诬告
诈骗。2023年，昌图县人民法院、铁岭
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判决其无罪。

“在法院审理期间，作为昌图县检
察院副检察长的马某一直威胁让我认
罪，还让我的律师给我做工作，多次让
我认罪。更严重的是，2023年5月12
日，马某托人请我喝酒，在酒桌上和多

名检察人员让我认罪。说给我判缓
刑，并不会影响我的公职，不影响我退
休。”宋先生说，马某作为检察官，对明
知是无罪的人予以起诉，并诱导其认
罪，严重给国家公职人员的形象抹黑，
希望有关部门查处。

“我所举报的情况属实，我愿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8月28日上午，奔流新闻·
兰州晨报记者联系到宋先生，他说从去
年开始，就给昌图县、铁岭市纪检部门反

映了问题，但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8 月 28 日，记者从昌图县检察院

证实，该院有一名副检察长名为马
某。记者向马某求证被举报事宜，他
告诉记者，“我知道有人在网上实名举
报我，这件事我说什么没有意义，纪委
已经调查这件事情了，你应该去问相
关部门，而不是我。”

昌图县纪检委工作人员表示，此
事正在调查处理中。


